
佛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
南海区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
  南创建办〔2013〕48号


关于印发《佛山市南海区2013年“全国城市文明程度指数”测评体系任务分解表》和《佛山市
南海区2013年“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
工作”测评体系任务分解表》的通知

各镇（街道）、罗村社会管理处，区直各责任单位：

《佛山市南海区2013年“全国城市文明程度指数”测评体系任务分解表》和《佛山市南海区2013年“全国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”测评体系任务分解表》已征求各相关单位意见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现将有关事项说明如下：

（一）为提高工作效率，强化责任，《分解表》按最后一级指标的内容进行责任分解；

（二）“牵头单位”是必然的责任单位，在“责任单位”栏内不予重复体现；

（三）两个测评体系任务分解表中涉及各镇（街道）、罗村社会管理处的任务，由各镇（街道）、罗村社会管理处根据指标内容分解至镇级相关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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